
彰化縣秀水鄉育民國民小學學生請假辦法 
109.5.21校務會議通過 

一、目的：能使教師有效的掌管學生出缺席狀況，以利教學進行。 

二、對象：凡本校在籍學生，悉依本規定辦理請假。 

三、未依本辦法完成請假手續缺席者，一律以曠課計。 

四、凡連續曠課三天以上者，將依規定提報為中途輟學學生，列入復學輔導對

象。(曠課指無法與家長取得聯絡。學生曠課依照彰化縣學生曠課通報流程

辦理，並請導師及教導處繼續聯絡；第四日列為中輟，由教導處、輔導室

依中輟相關規定辦理。) 

五、請假方式：依據假別分別處理。 

(一)病假： 

1.請家長務必於當日 8：20 之前，通知導師告知請假之學生姓名。 

2.事後請填寫學生請假單(如附件二)，導師與訓導組存查。  

(二)事假： 

1.應於事前以書面、電話或家庭聯絡簿方式註記並請由家長簽章，緊急情

況得以電話請假。 

2.請填寫學生請假單(如附件二)，導師與訓導組存查。 

(三)喪假： 

1.除請假當日以電話告知外，請假前請以家庭聯絡簿註記並請家長簽章。 

2.請填寫學生請假單(如附件二)，導師與訓導組存查。  

(四)公假： 

業務承辦教師於三日前至訓導組填寫請假單(如附件二)辦理請假手續，

請假手續完成後會知級任教師簽章，並請級任教師交代學生相關課務。  

 



(五)臨時外出請假：學生臨時請假者（請參閱附件一「學生上課時間中途離校

處理原則」），經級任教師與家長彼此聯絡確認後放行，其步驟如下：  

1.請家長親屬(或委託人)填寫「臨時外出請假單」(可當場於警衛室書寫，

或事先於家中填寫等皆可)，請家長親自交級任教師(或級務代理人)簽

章。 

2.家長親屬(或委託人) 親自簽章並持「臨時外出請假單」給保全，確認無

誤後放行。  

3.「臨時外出請假單」每週一彙整後由保全交訓導組存查。 

(六)產假：學生因懷孕需產檢、分娩或哺育幼兒之突發狀況等特殊，為保障學

生受教權，學生懷孕者，需檢附醫院開立之證明。 

1.得於分娩前，給產前假 8 日，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後。 

2.學生分娩依實際調養身體需要，得申請分娩假，最高以 42 天為限（不含

假日）。 

3.懷孕滿 20 週以上流產者，給流產假連續 42 日;懷孕滿 12 週以上未滿 20

週流產者，給流產假連續 21 日；懷孕未滿 12 週流產者，給流產假連續

14 日。 

4.分娩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 

5.前述產假一律不得扣日常行為表現成績。 

六、請假規定  

(一)學校考試期間之各項請假，須於批准後送會教務組登記，否則視同無效，

病假需附醫院證明（公立或具有公信力之醫院）。 

(二)學生補辦請假手續，不得超過三日（假日不計），逾時不得補假。 

(三)學生請假需經由導師依權責逐級轉呈，權責如下：一日以內由導師批准後

送訓導組備查。二日至三日由訓導組長、教導主任核准，四日以上須陳校

長核准。 

(四)公假未滿三日者，由處室主任核假，三日以上(含三日)陳校長核准。 

(五)產假部分經級任老師申請，會教導處、輔導室後陳校長核准。  

七、其他：有關請假之學生成績扣減，悉依學生成績處理辦法實施。  

八、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學生上課時間中途離校處理原則 

一、學生上課時間指學生上學後至放學前之在校時間。 

二、學生上課時間有下列情形者准予中途離校： 

（一）在校發生意外事故需緊急送醫者。 

（二）身體不適經通知家長到校帶回家休息或就醫者。  

（三）家長到校帶學生外出看病就醫者。 

（四）家長因有緊急要事到校帶學生外出辦事者。 

（五）其他緊急事故必須離校且經任課教師、導師及訓導組證明核可者。 

三、學生上課時間不得以下列任何理由中途離校： 

（一）返家吃藥。 

（二）返家拿課本或上課用文具。 

（三）回家用餐或外出購物。 

（四）至校外補習。 

（五）其他未達非必要中途離校之理由。 

四、學生上課時間必須離校者，須由家長親屬或委託人親自到學校向級任導師或級務

代理人申請，並填寫「學生臨時外出請假單」（如附件三，可當場於警衛室書寫，

或事先於家中填寫等皆可），經導師認可後核章（導師不在由其代理人或訓導組長

代行），並請家長親屬或委託人親自簽章，且攜有導師核章之申請書交給保全後始

可離校（學生發生意外事故需緊急送醫則不在此限）。 

五、「學生臨時外出請假單」為二聯式，第一聯由導師留存備查，第二聯交給帶領之家

長親屬或委託人攜至警衛室交予保全，保全檢視申請書有「導師或級務代理人核

章」、「家長親屬或委託人核章」始可放行。保全應將申請書第二聯保管於每週一

將前一週之申請書送交訓導組備查。 

六、學生放學前保全應制止欲自行離校之學生，保全發覺學生欲自行離校應即時制止

並通知級任導師或級務代理人處理。如無特別事故家長不得先行帶學生離校，請

依上款程序申請後帶離。如家長未遵循學校規定而先行帶離者請保全通知訓導組

前往處理。 

七、學生未經許可或未按正常管道逕行離校者，任課教師及導師應立即聯繫訓導組協

尋並通知學生家長共同尋找，如久未尋獲者應報警處理。 

八、不明人士或無法證明與學生之關係者不得帶學生離校，受法律限制之學生家長或

親屬亦不得帶學生離校。 

九、學生符合中途離校條件但未有家長親屬或委託人到校帶領時，學生不得單獨離校。

如係因無法聯繫到家長或家長無法及時到校時則另作處理。 

 

 

 

 



 

附件二 
 

彰化縣秀水鄉育民國民小學學生請假二聯單 
第一聯：由教師自存 

學生 

班級 
年  班 

請假人  請假 

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代請人  

 

事由 

 

 

假別 

□病假      □事假 

□公假      □喪假  

□產假      □其他 

家長 

簽章 
  

證明 

文件 
 

聯絡 

電話 
  

教導處  訓導組  
級任 

導師 

  

        

※   病假三天以上請檢附醫生證明文件。 

※ 請核發證明之教師至少妥善保存本單據，以備不時之需。 

 

 

－－－－－－－－－－－－－－－－－－－－－－－－－－－－－－－－－－ 

 

 

彰化縣秀水鄉育民國民小學學生請假二聯單 
第二聯：由訓導組存查 

學生 

班級 
年   班 

請假人  請假 

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代請人  

事由  

假別 

□病假      □事假 

□公假      □喪假  

□產假      □其他 

家長 

簽章 
 

證明 

文件 
 

聯絡 

電話 
 

教導處  訓導組  
級任 

導師 
 

        

※ 請教師務必於學生填妥相關資料【塗有灰色記號】後，始予以簽章證明。 



 

附件三 

------------------------------------------------------------------------------- 

                        裝    訂    線 

彰化縣秀水鄉育民國民小學    學年度 學生臨時外出請假單 

                                 第一聯申請聯    （此聯由班級導師保管） 

學生 

班級 
年    班 

學生 

姓名 

 家長 

姓名 

 

外出 

日期 
年    月    日 

外出 

時間 

 連絡 

電話 

 

 

外出 

事由 

 

 

□ 病假      請打勾，事假及其他請註明外出原因 

□ 事假 因：                  須外出。 

□ 其他 因：                  須外出。 

家長親屬或

委託人簽章 

 

〈請家長親屬或委託人親自簽章〉 

教師 

簽章 

 

                                     〈請導師或級務代理人親自簽章〉 

       

------------------------------------------------------------------------------ 

                           二 聯 填 妥 後 請 沿 線 撕 開 

彰化縣秀水鄉育民國民小學    學年度 學生臨時外出請假單 

                                    第二聯訓導組列管  （此聯交訓導組查核） 

學生 

班級 
年    班 

學生 

姓名 

 家長 

姓名 

 

外出 

日期 
年    月    日 

外出 

時間 

 連絡 

電話 

 

 

外出 

事由 

 

 

□ 病假      請打勾，事假及其他請註明外出原因 

□ 事假 因：                  須外出。 

□ 其他 因：                  須外出。 

家長親屬或

委託人簽章 

 

〈請家長親屬或委託人親自簽章〉 

教師 

簽章 

 

                                     〈請導師或級務代理人親自簽章〉 

訓導組簽章  

 

 

接送者與學生關係為： 

接送者與學生關係為： 


